
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 

泉教德[2011] 41 号 

 

关于在泉州市中小学开展“万祥杯”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 

主题实践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文明礼仪教育是培养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，是推

进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，为进一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

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精神，落实《中

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》要求，实施《福建省中小学德育工作

三年提升行动计划》（闽委教宣[2011]27 号），深化“做一个有道

德的人”主题实践活动，市教育局决定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文明礼

仪规范教育系列活动，本次活动由东南早报、石狮市文体旅游新闻

出版局协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活动目的 

加强中小学生的礼仪教育，提高学生的文明意识，培养学生

良好的行为习惯，将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与民族精神教育、传

统美德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、行为规范教育及学校的其他教育教

学活动紧密结合，通过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，使学校成为文明

礼仪的宣传和示范窗口，使学生成为文明礼仪行动的先锋队，营



 2

造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，把中小学文明礼

仪教育提高到一个新水平。 

二、活动内容 

将学习礼仪、实践礼仪和展示礼仪贯穿于主题教育实践活动

的全过程。 

  学习礼仪。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与自己日常生活和学习密切相

关的校园礼仪、家庭礼仪和社会礼仪等方面的知识。 

  实践礼仪。让每个学生都广泛参与到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来，

在参与体验中成为文明礼仪的宣传者、实践者、示范者。 

  展示礼仪。通过开展校园礼仪情景剧编演、征文比赛、知识

竞赛和争创文明礼仪示范校等活动，展现师生员工在文明礼仪主

题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阶段性成果。围绕上述内容，市教育局将组

织开展四大系列活动。 

（一）文明礼仪规范知识竞赛 

1、预赛 

9月份开始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自行组织，引

导学生登录“泉州德育网”下载学习“泉州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

规范知识 200 题”内容后，选拔 4 名学生组成代表队（其中 1 名

为替补队员）参加复赛； 

2、复赛 

（1）形式：笔试。 

（2）对象：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各选拔 1 队

（4名学生）参加。 

（3）考试内容：以“泉州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规范知识 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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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”知识竞赛题目为主。 

（4）时间、地点：初定于9月下旬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 

（5）各单位竞赛笔试成绩为参加笔试人员的平均成绩。 

（6）学生个人参加复赛笔试成绩达 90 分以上的均发给证书

和奖品。 

3、决赛 

（1）对象：从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中学、小学中各选 3 队，

市直中学、市直小学各选 1 队，共计 8 队进行现场决赛。决赛队

每队3人，由各竞赛单位从4名笔试队员中选出。 

（2）时间、地点：初定于10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 

（3）题型：必答题、共答题、抢答题、风险题。 

（4）竞赛形式：采取现场问答的形式。 

（5）奖项设置：根据参赛队的最后积分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，

并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。 

（二）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情景剧比赛 

比赛时间、地点：2011年 11月中旬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 

比赛要求： 

1、作品内容以反映中小学生在家庭、社会、校园生活中与文

明礼仪相关联的情景或故事，体现当代少年儿童的心理特征、精

神风貌。内容要求健康、积极、高雅，具有教育意义，展现中小

学生积极进取的学习品质、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，能起到鼓舞学

生的作用。 

2、作品题目自定，具体形式可以是小品、话剧和音乐剧，剧

本可自己创作或借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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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舞台表演道具及服装自备，参赛人员不超过6人，表演时

间不超5分钟。 

4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中小学各选派一个节目参加，

比赛分中学组、小学组，将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名以及相对

应的教师指导奖。 

（三）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主题征文比赛 

增强中小学生的文明礼仪意识，提升学生的文明礼仪素养，

总结文明礼仪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心得体会，让每一个学生在

活动中有启发，有进步，有提升，让学生真正体验到讲文明讲礼

仪带来幸福生活。本次征文主题：文明礼仪伴我成长。 

活动时间：2011 年 9月 1日—— 12月 18日 

参加对象：全市中小学生 

活动要求：泉州德育网（www.qzdy.cn）向同学们推荐了文明

礼仪规范教育视频和中小学生文明礼仪规范知识200题，每位同学

上网观看学习后，结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，经指导老师点评后，

投稿至泉州德育网参赛平台，从 2011 年 12 月 18 日起对征文进行

评选，并择优在泉州德育网上刊出。 

评奖方法：比赛分中学组、小学组，将分别评出一等奖10 名、

二等奖20名、三等奖30名，以及相对应的教师指导奖。  

（四）文明礼仪教育示范校评选活动 

各学校要认真落实《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》精神，

充分认识对学生进行文明礼仪教育的重要性，积极组织参加活动，

并形成自己的教育经验和特色。市教育局将根据各校开展多形式

的文明礼仪教育活动情况开展第二届泉州市文明礼仪教育示范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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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评选活动。评选活动另行通知。 

三、活动阶段安排 

（一）部署动员阶段（2011年8月） 

市教育局下发通知文件，对全市教育系统中小学生开展“文明

礼仪伴我成长”主题活动作出全面部署，组织指导各中小学全面开

展活动。 

（二）普及推进阶段（2011年9月至10月） 

1、开展文明礼仪规范知识竞赛。各校要精心组织全体学生学习

了解学生文明礼仪规范知识，让讲文明懂礼仪的风气深入学生心

中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在组织学习后推荐中小学各

1支代表队参加复赛（笔试）活动。参赛名单（附件1）于9月20日

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。 

2、开展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情景剧比赛。各校要大力宣传文

明礼仪之风，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和学生的身心特点，创新形式，认

真编演，努力拓宽学生的参与面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

校推荐中小学各1支代表队参加比赛。参赛名单（附件2）于10月20

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。 

3、开展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征文活动。学校要鼓励、引导学

生撰写心得体会，将开展文明礼仪规范教育实践活动中的做法、见

闻和感受记录下来，与同学分享交流，努力成为文明礼仪的实施者

和传播者。 

（三）成果展示阶段（2011年12月） 

组织评选“泉州市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示范校”活动，将文明

礼仪教育活动推向高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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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活动要求 

     1、加强领导，强化措施。各校要真正把文明礼仪教育纳入议

事日程，要切实把学校文明礼仪教育工作当做今后德育工作的"重

中之重"来抓，切实把文明礼仪教育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。根

据市教育局的工作部署，在组织全体师生认真观看学习“泉州德

育网”上有关文明礼仪的视频节目的基础上，制定计划和实施细

则，在校园内掀起文明礼仪教育的新高潮。 

2、精心组织，保证质量。各校要对活动的开展进行精心的组

织，要把文明礼仪教育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之中，利用新学年开

学以及新生入学之际，专门设立规范养成教育月，与“中小学弘

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”有机整合，着力提高活动实效，构建文明

礼仪教育特色。 

  3、加强考核，客观评价。各校要根据素质教育发展性评价的

要求，将学生参与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的表现记入学生成长档

案，并作为参评各项荣誉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市教育局将把文明礼

仪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，学生文明礼仪行为表现作为评价学校

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。拟将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开展较好，工

作成效显著的学校表彰为“泉州市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示范校”，

并在全市召开的规范养成教育经验交流会上给予表彰。 

4、注重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各校要及时总结活动中的成功做法，

主动与新闻媒体联系，及时向市教育局报送相关资料，加强宣传和

推广工作。各校要加强活动材料的整理和活动经验的总结，形成文

明礼仪教育活动方案集、活动体会集、活动总结集、活动个案集等

相关文集，并将电子材料于活动期间发送到“泉州德育网”在线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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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箱。联系人：市教育局德育科 李百灵 电话：22783508，28229598。 

 

附件 

1、泉州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规范知识竞赛报名表 

2、泉州市中小学生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情景剧参赛报名表 

  

 

  

 

泉  州  市  教  育  局 

二 O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文明礼仪  主题活动  通知 

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，省教育厅，泉州市委办、市府办、 

市委宣传部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1 年 8月 22日印发 



附件一 

泉州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规范知识竞赛报名表 

 

报送单位：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组 别 姓名 性别 
所在学校及

班级 
领队老师及联系电话

中学组 

 

 

 

 

 

   

小学组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备注：本报名表于 9月 20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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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泉州市中小学生“文明礼仪伴我成长”情景剧参赛报名表 

 

领队  报送单位  

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组 

别 

(  )中学

（ ）小学 电话  

节目名称  

 

 

节目简介 

 

 

 

 

 

 

所需麦克

风及舞台

要求 

  

参演人员 

（不超过

6个） 

 

指导老师 

（两名） 

 

备注：本报名表于 10月 20日前报送市教育局德育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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